
（2）非营利性与效益性。事业单位

的非 营利性是指 不以 营利 为 目的 ，而

是以 实现社会效益为 宗 旨，具体表现

在部分事 业 单位 提供 的 “准公 共产

品”，主要采取低价方式供给社会。但

事业单位非营利性的 实质是收 支结余

属于净资产，不存在所有者权益分配

的问题，因此 非 营利性并不排斥 效益

性。任何事业单位都力求以 最少的耗

费取得最大的事业成果，不仅要讲社

会效益，也要讲经济效益。公益性事业

单位由国家财政供 养，它们向社会提

供公 共服务，应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；

非公 益性 事业单位 因 没有财政 供 给 ，

要求得生存，就 应遵循 市场经济的基

本规律，同企业一样把经济效 益放在

突出的位置。

四、事业单位会计规范

目前，对建立 包括 事业单位 会计

在内的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的规 范对

象有着不同的观点。有的学者认 为，对

于继 续主要依 靠财政拨款并纳入预算

管理的国有事业单位，其会计规 范仍

应执行现行的事业 单位 会计 制度，并

将其纳入政府会计规 范；对于非国有

事业单位，应单独制定《非营利组 织会

计制度》予以 规范。笔者认 为 不 宜将国

有事 业单位 会计纳入政 府会计规 范。

首先，国有事业单位和非 国有事业单

位 都具 有公 益性 和产 业性 的 双 重性

质，只 是各自属性的偏重程度不同。如

果将国有事业单位 “纳入政府会计规

范”，则将丧失国有事业单位的 产 业属

性 ，同时也使具有同一性质的事业单

位会计发生人为的割 裂；其次，随着社

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 完善，事

业单位的 产 业属性将逐步凸现 出 来，

成为 知识 经济中最重要的 产 业之 一 ，

我们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必 须要有一定

的前瞻性。

因此 ，笔者认 为 应根据事业单位

具有公 益性 和产 业性 的 双 重性质，制

定统 一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。考虑

到国有事业单位和非国有事业单位各

自的特殊性 ，在制定会计制度时有必

要再按 不同的所有制区别对待。非营

利组织会计准则体 系仍然走会计准则

和会计制度有机结合之路，大概可分

为 三个层次：一是制定非营利组织会

计准则；二是在会计准则基础上，按 国

有和非国有事业单位 分别制定会计制

度；三是按特殊行 业如 科研 单位 、学

校、医院等制定会计核算办法作为会

计准则和制度的补充。由于事业单位

会计具 有公 益性 和产 业性 的 双 重特

点，事业单位会计一方面应将政府财

政体制改革中的部门预算、国库集中

收付、政 府采购等制度纳入事业单位

会计规范的内容，另一方 面，也应借鉴

企业会计核算与管理的作法，以 净资

产保全概念、进行事业成本核算、采用

权责发生制基础、建立事业单位的责

任会计等，逐步构建包括事业单位在

内的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体系。
（ 作者单位：重庆工商大学  

会计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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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行集中支付后加强预算

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几点思考

李玉霞

一、完善制度建设，加大财政部

门对固定资产的监管力度

1、严 格界定 固 定资产 范围 ，制 定

较为详细的固定资产目录

现 行行政 事业 单位 财 务制 度 规

定，一般设备单位 价值在500元以 上，

专 用设备单位价值在800元 以 上，并且

使 用年限在一年以 上的，为 固 定资产。

对于单位 价值 虽 未达到规 定标 准，但

使 用 年限 在一年以 上的 大批 同 类物

资，也列 为固定资产管理。

如 果机械地按照这一定 义 来界定

固定资产，往往 会与我们的初衷相违

背。例如 ，一次 购置单价400元/套的电

脑 桌椅10套，总价值4 000元，列入固

定资产账。如 果分10次 购买，每次购买

一套，那 么每次 列 支400元是否也要列

入固定资产账呢？按我们的初衷，答案

是肯定的。然而 实际执行中往往并非

如 此 ，按上述规 定，若预算单位不愿意

将其列入固定资产，也是合乎规 定的。

因此，为使 集中支付中心 能够统 一固

定资产入账口 径，必 须制定出较为 系

统 而 又详细的固定资产 目 录，作为对

上述规定的必要补充，从而 为 集中 支

付提供制度依据。
2、完善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审批制

度

在现 有固 定资产报废处置审批 制

度的基础上，增加 相关固定资产明 细

表及明 细 账余额 ，为 集中 支付审核 预

算单位转销固定资产事项提供详细 依

据，防止固定资产会计信息失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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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健全固定资产账务审核 制度，

严格规范预 算单位 固定资产核算

担 负着审核预 算单位 各项 支出任

务的财政 集中 支付中心，是规 范预算

单位 固定资产核 算的“第一站”，对符

合固定资产范围的 支出项 目 ，决不能

列 完支出就 了之 ，一定要严格把 关，认

真监督预 算单位将其全额 列入固定资

产相关账户，努力把账外固定资产降

到最低限度。

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转销 固定资

产事项，支付中心应对其报批 程序、相

关手续进行严格审核 ，在符合程序、手

续完备、所附明细 项 目 与明细账一致

的基础上，准予核销相关固定资产，从

而杜绝违规转销固定资产的行为。

二、健全预算单位内部控制，

促进对固定资产的内部管理

1、健全固 定资产保 管制度，做 到

入账时有验收 ，领用时有登记 ，保管账

与 实物一致。

2、规 范固 定资产 日 常核 算，健全

包括固定资产总账、明细 账、卡片账在

内的各种账簿资料，加 强明细核 算，对

固定资产增减事项要及 时入账，彻底

消除有账无物、有物无账的现象，严格

做到账卡相符、账账相符和账实相符。

3、建立固定资产使 用人对固定资

产的责任 制度，确保 固定资产按规 定

用途合理使用。

4、严 格 固 定资产 清查制度，采用

定期全面清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

方法，及时掌握 固定资产盘盈、盘亏情

况，仔 细 查明原因，并按规 定程序及时

进行账务处理。还应对造成固定资产

损失的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 追究，对

那些侵占 、挪用、非法交易、馈赠人情，

以 及 毁坏 、窃取、丢失固定资产的违纪

违法和失职 行 为进行严 肃处理 ，对造

成严 重损失的还 应追究法律责任 ，坚

决查堵固定资产管理漏洞 ，防 止国有

资产流失。

5、严 格 固 定资产核 销 制度 ，对报

废、调 出、依 法转让的 固定资产要严格

履行报批审核程序，如 实进行资产核

销账务处理。对残值收入和转让收入

要及 时上缴或存入集中支付专 户，不

得坐支。同时，应将其全额计入“专 用

基金一修购基金” 账户，不得挪作他

用。

三、改进现行固定资产核算与

考核制度的几点设想

1、建立固定资产折旧 制度

现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只要

求反映 固定资产原始 价值，不计提折

旧。这样无 法真实地反映固定资产的

实际价值及提供国有资产增值、减值

的客观评价依据 ，也无 法为 固定资产

残值和转让价值提供 定价参考，不利

于固定资产的管理。因此，有必要建立

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折旧制度。
考虑到行政 事业单位 会计人员的

业务水平以 及这些单位 不需要像企业

那样严格配比收入与成本费用的 实际

情况，笔者认 为 可以 采用 简单易行的

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。在具体方法上，

对专用、贵重设备可采用个别计提折

旧 的方法，除此之外，均采用分类计提

折旧 法。在计提范围上，对房屋及建筑

物，无论使用与否均提折旧；对房屋以

外的各种设备、器具仅限于在用的部

分，未使 用的不计提折旧 ；对某些价值

不发生损耗的文物和陈列品 ，可以 不

计提折旧。在计提期限上，按规定使用

年限计提，对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不

再补提，对超期使 用的固定资产不再

续提，并在备查簿中登记 ，作为 更新设

备和考核的参考依据。
在账务处理 上，计提基数 以 期初

“固 定资产”账户余额 为 准，采用规 定

的年折旧 率或 月折旧 率计算折旧 额。

为 简便起见，可每半年计提一次。计提

折旧 时，应登记 固定资产明细账和总

账，并在会计报表中分别 列 示固定资

产原值、累计折旧 及 固定资产净值。考

虑到行政 事业单位 固定资产在购建时

已全额列 支，所以 计提折旧 时不能再

重复列 支，其会计分录应 为：借记“固

定基金”；贷记“累计折旧”。

期末“固定资产”账户余额仍 为 原

始价值，“累计折旧”账户余额 为 已提

折旧 额 ，“固定基金” 账户余额 为 固定

资产净值。在资产 负债表中，“累计折

旧 ”作为“固 定资产”的备抵项 目 列 示

在“固定资产”项 目的下方，二 者相抵

后的余额与 “固定基金” 项 目余额相

等。

2、建立对固定资产 清查盘点结果

的核算制度

现行制度对固定资产 清查盘点结

果的核算仅限于按照报批 文件做 核销

处理，对盘盈、盘亏净值不作反映。这

不利于对国有资产增值、减值的考核。
会计人员也只 有在得到国有资产管理

部门批复意见后 ，才能对清查结果进

行账务处理。为 了进一步加 强对固定

资产流失责任的追究，及 时对清查结

果进行登记 ，笔者认 为 ，应增设“待处

理 财产损 溢一固定资产盘盈（亏）”账

户，以 反映固定资产的盘盈、盘亏净

值。该账户是固定资产的调账账户，其

性质属于净资产类账户。
报废或转让 固定资产 ，其经济实

质是单位净资产“固定基金”转为净资

产“修购基金”，为 再次 购 建固 定资产

做 资金储备。实收金额与被处理的 固

定资产净值的差额反映 了国有资产增

值（或减值）。

3、建立预算单位国有资产保值增

值考核 奖惩制度

建立预 算单位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

考核指标体 系和激励 机制，充分调动

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，发挥节 支增效的

巨 大潜力。同时，对造成固定资产严 重

流失的各种不良行 为 给 予处罚，有效

遏制侵占、挪用、毁坏 固定资产等违法

违纪行为的发生，从根本上扭转预算

单位 对固定资产“重购 置 ，轻管理”的

局面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

财政集中支付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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